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04號

原      告  吳羽潔  

訴訟代理人  蘇三榮律師

被      告  泰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岳修    寄新北市○○區○○路000號

訴訟代理人  呂朝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0000000元，暨其中0000000元部分自民國

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5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0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原告前於民國106年9月26日與被告簽立「泰舍-至善元」預

售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戶別為D5-21F(完工後門

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21樓之3，下稱系爭預售

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626萬元，付款期程分為項次1

訂金10萬元、項次2簽約金71萬元、項次3開工款33萬元、項

次4至53工程期付款50期共211萬元，完稅款1220萬元，交屋

款81萬元。原告迄今已繳納之價金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

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211萬元、暫收款19萬

元、完稅款550萬元，共計89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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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２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

照，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價款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系爭預

售屋建案係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共遲延19日，原

告於111年7月18日前已繳價金共867萬元（訂金10萬元、簽

約金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繳至第51期共203

萬元、完稅款550萬元），則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原

告得請求遲延利息82365元（0000000×19日×0.0005=8236

5）。

　３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被告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

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價款萬分之五計算

遲延利息。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故應於112

年1月18日前辦理交屋手續。然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

照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

屋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

售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

行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

萬元、18億3816萬1000元，總計100億2216萬1000元，被告

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且拒不辦理交屋及過戶手續。依據

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第一項規定賣方

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

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

權而無法通知交屋。此外，系爭預售屋內部尚未完工，包含

接通自來水、電力、瓦斯及完成契約及廣告圖說等必要公共

設施等而無法交屋，原告一再催促被告盡快完工並塗銷抵押

權辦理交屋，被告迄今仍拒絕辦理交屋。從112年1月19日起

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0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

4條，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0000000元（0000000×760×0.0005

=0000000）。

　４系爭預售屋尚有土地銀行所設定之抵押權未塗銷，故被告違

反系爭契約第20條、民法349條權利瑕疵擔保規定，原告得

依民法第353條適用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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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返還減少之價

金，損害賠償及減少價金之金額即為塗銷抵押權所需金額，

原告受償後才能塗銷抵押權治癒瑕疵。原告請求法院擇一為

有利之判決。根據土地銀行表示，塗銷系爭預售屋抵押權之

金額為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此

為原告所受之損害，扣除原告尚未繳納之價金732萬元(因被

告拒不塗銷抵押權，原告只能暫停繳款)，原告依民法第353

條適用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之損害額即為0000000元（00000

000－0000000=0000000）。另依照減少價金之算法，系爭預

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因該預售屋上有00000000元之抵押權

存在，價值僅剩000000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而原告已繳價金0000000元，超過系爭預售屋之價值，故

　　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179條，請求返還0000000元(000000

0元－0000000=0000000)。

　５被告曾向原告表示，除系爭契約所記載之正常繳款期程外，

如原告能在簽約後先預付完稅款，被告即會在交屋後給予

「裝潢費用折讓」，雙方遂簽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約定

原告預付完稅款550萬元，被告將給予165萬元之裝潢折讓。

原告遂於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簽約後匯款550萬元，然被告

迄今拒絕辦理交屋程序，導致原告無法裝潢並向被告請求裝

潢費用折讓165萬元，被告拒絕交屋之行為，構成民法第101

條第1項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就，

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用165萬元。以上請求金額

共計00000000元(8236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

　６有關系爭預售屋建案遲延完工、遲延通知交屋等情，先前已

有住戶提告，本院已做出113年度訴字第3140號民事判決，

認定「至善元」預售屋建案確有遲延完工及遲延通知交屋之

情形，須按遲延天數賠償每日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另就預

售屋契約所訂之通知交屋，應於產權移轉後始能通知，在產

權移轉前通知交屋不生效力，除上開前案外，亦有臺灣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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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46號民事判決可參。

　７有關塗銷抵押權之金額為「預售屋總價款八成」之書面資

料，可參閱被告於強制執行程序所提出的系爭預售屋建案聯

合授信契約第三次增補合約，其中第2條記載(節錄)：借款

人如擬以自有資金或其他籌資方式清償本金餘額並取回相當

之擔保物，均以住宅每坪57萬元整計算該擬取回之擔保物之

價值，並依該等價值至少8成清償。此部分即為塗銷抵押權

之金額為「預售屋總價款八成」之依據。被告亦於強制執行

程序中提出未售戶之價值列表，以20%做為被告可取得的銷

售款項。亦即被告銷售每戶時，均需支付八成價金償還土地

銀行貸款，進而塗銷抵押權，始能完成過戶。原告需再支付

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才能塗銷抵

押權，此即為原告所受之損害。

　８依據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140號民事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113年度訴字第846號民事判決，可知建商必須於塗銷抵押

權後完成過戶，方能通知交屋。而本案被告迄今無法塗銷抵

押權完成過戶，故系爭契約第14條所定的遲延通知交屋利

息，迄今仍持續累計當中。倘繼續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

止，被告已遲延1030天(自112年1月19日起至114年11月13日

止)，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1030×0.00

05=0000000)。原告於起訴時僅計算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至114

年2月18日，金額為0000000元。倘鈞院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

保、裝潢折讓金之部分有理由，則原告關於遲延通知交屋利

息之金額仍維持0000000元。倘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

潢折讓金之部分無理由，原告則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

算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

　９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被告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１被告所承建之新莊區自辦都更預售屋「至善元」案共計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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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均已全數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目前已過戶380餘

戶，其餘尚在銷售，並無無法交屋之情形。原告所購房地之

合約價為1626萬元，原告僅支付894萬元，仍有732萬元尚未

支付。

　２被告並無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遲延利息8萬2365元

為無理由。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

執照，被告卻於111年7月18日始取得使用執照云云，惟依據

系爭契約第10條：「一、…於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

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

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三、賣方如逾第一項期間未開工

或完工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合計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

算遲延利息與買方。…。」，原告顯然誤解上開條文，將以

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即111年7月18日)，

誤解為「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故被告

並無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又本件竣工日期為111年1月22日，

早於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於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

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之必要設施，並無遲延。退步

言，縱認本件完工日為核發使用執照日111年7月18日，然本

件有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但書所約定得順延期間之事由:自

109年1月21日至110年5月15日（雙北地區）、5月19日（其

他地區）至110年7月26日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致被告配合

政府三級警戒措施而影響施工，自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可

抗力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72日（計算式：16日＋30日＋26

日＝72日）。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

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檢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針對「工程

仍有部份進行者」，展延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之1/2工期，

至少亦應順延36日。本件施工期間分別於107年7月10日、10

7年7月11日、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0日及110年9月12日

遭遇颱風侵襲而停止上班，屬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

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5日。還有107年11月24日（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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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首長、議員等選舉）、109年1月11日（總統、副總統、

立委等選舉）、110年12月18日（公投日），此屬非可歸責

於被告之事由，自得順延完工期間3日。

　３被告並無遲延交屋，故原告請求遲延利息339萬7200元為無

理由。原告起訴主張理由為至114年1月1日止，原告已遲延

交屋共760日云云，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一、賣方應於

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辦理交屋手續，…：(四)

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

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與買

方」。然被告公司人員已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為通知交

屋，此有交屋通知單為憑。又系爭契約僅有第14條第1項第4

款約定涉及給付遲延利息，且其計算標準係按「已繳房屋價

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復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約定，

足明「通知進行交屋」與「實際交屋」分屬二事。而原告得

主張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之遲延利息，被告未於

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交屋」之情形，並未及於原告

所稱實際完成驗收之「實際交屋日」。被告已於111年12月2

8日通知原告交屋，是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於領得使用執照六

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屋，自無違約之情事可言。退萬步

言，縱認被告有逾期通知交屋，其亦應自逾期日起算至「通

知交屋日」為止，而非實際點交房屋之日止。再者，雙方於

113年8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非原告所陳114年2月18日仍

拒絕辦理交屋。縱認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系爭契約約定以

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即年息18.5%，超過週年利率16%，

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部分之約定，應屬無效。

　４依兩造買賣契約第20條：「三、如因賣方增設定他項權利予

第三人時，賣方應於取得買方之金融機關貸款時，即負責清

理塗銷之。倘逾買方所定相當期限仍未解決，買方得解除本

契約，雙方並同意依第21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依據系

爭契約第21條：「二、賣方違反『賣方之瑕疵擔保擔保責

任』、『開工及完工最後期限』之規定者，為賣方違約，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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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得依法解除契約。三、買方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解除契約

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

利息應一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之違

約金。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

限」。原告並無系爭契約第20條之事由，即如因賣方增設定

他項權利予第三人時，賣方應於取得買方之金融機關貸款

時，即負責清除塗銷之。倘逾買方所定相當期限仍未解決，

買方得解除本契約等相關之事由。且依系爭契約第20條及第

21條之規定，原告並無請求損害賠償或減少價金之權利，僅

有解除契約之權利。從而，原告請求權利瑕疵擔保損害賠償

或減少價金0000000元為無理由。

　５依據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第6條：「折讓之裝修費用，由買

方於標的房屋交屋後，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甲方請

款折讓之裝潢費用」。被告公司人員有於111年12月28日向

原告為通知交屋，此有交屋通知單為憑，雙方亦於113年8月

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原告須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被

告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原告未提出發票，其請求165萬元

為無理由等語置辯。

　６原告尚欠被告732萬元價金未支付，被告提出同時履行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之事實　　

　　原告前於106年9月26日與被告簽立「泰舍-至善元」預售屋

　　買賣契約，戶別為D5-21F，完工後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

　　○○路00號21樓之3，總價為1626萬元，付款期程分為項次1

　　訂金10萬元、項次2簽約金71萬元、項次3開工款33萬元、項

　　次4至53工程期付款50期共211萬元，完稅款1220萬元，交屋

　　款81萬元。原告迄今已繳納之價金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

　　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211萬元、暫收款19萬

　　元、完稅款550萬元，共計894萬元。

四、兩造之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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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被告應於何時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

　　用執照之遲延利息82365元，是否有理由?

　２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通知交屋，是否違反契約第14

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交屋之遲延利息000

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３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是否

有理由?　　

　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165萬元，是否有理由?　

　　經查：

　１被告應於何時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

　　用執照之遲延利息82365元，是否有理由?　

　⑴按定型化契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

　　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訂立之契約，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

　　第9項定有明文。又按定型化契約，係由締約當事人之一方

　　預先擬定契約條款，他方當事人僅能依該預擬條款訂立契約

　　，為恐當事人間因經濟上與智識上地位不對等，使締約地位

　　弱勢之一方喪失決定契約內容之自由，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

　　、第16條針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效力為管制之規範。同法第

　　17條第1項、第4項、第5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預

　　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

　　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

　　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

　　條規定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

　　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就中央主管機關得

　　公告特定行業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及效力予

　　以規定。鑒於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

　　規定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屬於對消費者權

　　益最低限度之保障，自不容許契約當事人以定型化契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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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更不利於消費者之條款。其違反者，該定型化契約條

　　款無效，而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特定行業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之事項為契約內容，作為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之依據（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

　　營建集合式住宅房屋出售之企業經營者，原告為購置被告興

　　建「泰舍-至善元」集合式住宅大樓預售屋D5-21樓之消費者

　　，且觀諸兩造簽訂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顯為被告預先擬定

　　，目的為與向其預購上開集合式住宅大樓之多數消費者訂立

　　同類契約使用，是系爭契約自屬消保法所稱之定型化契約，

　　自應受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定型化契約所為之規範，合先敘明

　　。　　

　⑵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開工及完工最後期限約定：「一、本

　　預售屋之建築工程預計於民國106年8月31日前開工，於民國

　　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之必要設

　　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但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順延期間：（一）買方未依規定付款日期交

　　付本契約所載之各期房屋價款及遲延利息、滯納金或其他應

　　由買方負擔之稅費，其遲延期間。（二）買方未依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之期限內要求變更設計或增加室內裝修工程，致

　　影響工程之進度時，其影響期間。（三）因天災地變等人力

　　不可抗力之事由或鄰房糾紛，致賣方不能正常施工者，其停

　　工期間。（四）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

　　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五）本預售屋外水、外電、電信

　　、天然瓦斯等配管及埋設工程，其接通日期悉依各該公用事

　　業單外之作業和程序而定，不受本條完工期限之約束。...

　　三、賣方如逾第一項期間未開工或完工者，每逾一日應按已

　　繳房屋價款及另向本約房屋基地之所有權人價購之已繳土地

　　價款之合計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若逾

　　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完工，視同賣方違約，雙方同意依第二

　　十一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

　　定主張被告於111年7月18日方取得使用執照，已逾1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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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系爭契約所訂應取得使用執照日，共遲延19日應支付遲

　　延利息等情，觀諸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僅約定「以建築主

　　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並未就原告須於哪一個

　　日期取得使用執照有明確的約定，自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

　　條第5項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構成契約之內容

　　，而系爭契約於106年10月3日簽訂，依當時有效之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年＿月＿日之前開工，民

　　國＿年＿月＿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

　　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明確要求賣方要在契約書

　　標示於何日取得使用執照之具體時間，然系爭契約先稱於民

　　國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之必要

　　設施，但又記載「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

　　」，顯然欲逃避其應於111年6月30日取得使用執照之規範，

　　參酌當時有效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第12條第1項規定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之規定：「

　　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故本件應以111年6月30日為被告應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被告

　　遲至111年7月18日始取得使用執照，自111年7月1日起至被

　　告取得使用執照之111年7月18日計算，總計遲延18日。其次

　　，系爭契約第10條有約定但書，在某些情形下得順延期間。

　　被告辯稱：自109年1月21日至110年5月15日（雙北地區）、

　　5月19日（其他地區）至110年7月26日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以致被告配合政府三級警戒措施而影響施工，自屬非可歸責

　　於被告之不可抗力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72日（計算式：16

　　日＋30日＋26日＝72日）。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

　　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檢送「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

　　，針對「工程仍有部份進行者」，展延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

　　之1/2工期，至少亦應順延36日等文字。經查，就被告所稱

　　因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影響施工乙節，並未見被告提出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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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之證明，且依衛生福利部於110年6月7日公布全國疫情

　　三級警戒延長至6月28日，相關措施並未提到施工單位要停

　　工，是被告此部分之辯解，難以採信，不能認有可以順延之

　　事由。被告又辯稱:颱風侵襲停班停課時間分別為107年7月1

　　0日下午4時起計8小時、7月11日、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

　　0日、110年9月12日屬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

　　得以順延五日等語。經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

　　網查知，107年7月10日新北市係自下午4時起方停班，此本

　　就接近下班時間，當不能算一天，其他7月11日、108年8月9

　　日、108年9月30日、110年9月12日藉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全球資訊網亦查知新北市係有停班之情形，是被告依系爭契

　　約第10條第1項第3款因颱風侵襲停班，工程完工期限得順延

　　4日部分，自屬有據。被告另辯稱 :還有107年11月24日（直

　　轄市、縣市首長、議員等選舉）、109年1月11日（總統、副

　　總統、立委等選舉）、110年12月18日（公投日），此屬非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自得順延完工期間3日等語。經查，

　　以上關於選舉日期是可得預料之事，被告自可考慮納入，依

　　其工程之進度，擬定預定完工之日期，不屬非可歸責於被告

　　之事由。故被告自111年7月1日至111年7月18日共遲延14日

　　(18-4=14)。而原告於111年6月30日前，已繳系爭房地價款

　　共0000000元(見原證2)，認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60690元【

　　0000000×14×0.0005=60690】。被告辯稱:系爭契約約定以

　　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即年息18.5%，超過週年利率16%，

　　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部分之約定，應屬無效。首先就

　　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3項「遲延利息」之性質為何，先予

　　審酌。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之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始得請求遲延利息，倘所負債務非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縱有遲延給付情事，債權人亦無從請求遲延

　　之利息（最高法院37年度上字第8014號判決意旨參照）；惟

　　遲延利息原有違約金之性質，如該項契約當事人之真意，其

　　約定債務人給付遲延時應支付遲延利息，即係關於違約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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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自應依民法關於違約金之規定而為實質上之裁判（最

　　高法院43年度台上字第576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買賣契

　　約第10條所規範被告應給付之義務，非屬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依上開說明，應認該條所約定之遲延利息，屬於違約金之

　　性質，自無民法第205條之適用。故就被告逾期完工部分，

　　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60690元【0000000×14×0.0005=6069

0】。

　２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通知交屋，是否違反契約第14

　　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

　⑴系爭合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

月內，通知買方辦理交屋手續，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

項義務：㈠...㈡...㈢...㈣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

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壹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一萬分

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見本院卷第25頁），雖

未記載土地價款應一併計入遲延利息，然依內政部於113年4

月28日頒布之「預售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第15條第1項規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

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目義

務：4、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

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一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

息予買方」。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5 項規定，上開

「預售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

載事項第15條第1 項規定之內容，亦應構成系爭合約之內

容，是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通知原告辦理交屋手

續，如有逾期，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1萬分之5

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

　⑵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故應於112年1月18日前

進行通知交屋手續。原告主張: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

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

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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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

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

元、18億3816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等語，

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

責任」，第一項規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

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

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而無法通知交屋。此外，系爭預

售屋內部尚未完工，包含接通自來水、電力、瓦斯及完成契

約及廣告圖說等必要公共設施等而無法交屋，原告一再催促

被告盡快完工並塗銷抵押權辦理交屋，被告仍拒絕辦理交

屋。從112年1月19日起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

延762天，原告按已繳房地款894萬元得請求遲延利息000000

0元（0000000×762×0.0005=0000000）。被告雖辯稱:被告並

無遲延交屋，原告請求遲延利息為無理由。「通知進行交

屋」與「實際交屋」分屬二事。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

約定之遲延利息，被告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交

屋」之情形，並未及於原告所稱實際完成驗收之「實際交屋

日」。被告已於111年12月28日通知原告交屋，是被告已依

系爭契約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屋，自無

違約之情事可言。退萬步言，縱認被告有逾期通知交屋，其

亦應自逾期日起算至「通知交屋日」為止，而非實際點交房

屋之日止。再者，雙方於113年8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非

原告所陳114年2月18日仍拒絕辦理交屋等語。經查，被告於

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

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五

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故被告應於112年1月18日前通知

原告辦理交屋手續，被告則提出111年12月28日之交屋通知

單(見卷第173頁)，從時間上來看，似無遲延通知交屋之情

形，惟查，原告主張: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後，系爭

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合約向土

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屋建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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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最高限額

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元、18億

3816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等語，此為被告

所不爭執。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第一項約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

事，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

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設定登記，自無法辦理交屋。本院

認為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之交屋通知單，未依債務本旨之

提出，不生通知交屋之效力。被告又提出被證三之交屋切結

書(見卷第195頁)，稱其已履行交屋等語，經查觀諸該交屋

切結書之內容，是針對房屋已修繕完畢，無物之瑕疵。然而

被告所應負塗銷抵押權之義務仍存在。被告應於112年1月18

日前通知原告辦理交屋手續，然被告迄今仍未塗銷抵押權設

定登記，從112年1月19日起算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

告已遲延762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14款，以原告已付房

地總價0000000元計算，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76

2×0.0005=0000000）。

　３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是否

　　有理由?經查:　

　　出賣人依民法第349條規定，應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時，買

受人依同法第353條、第227條規定，固得請求出賣人賠償損

害。惟在抵押權人土地銀行實行該抵押權之前，該抵押權之

負擔是否將致原告受有損害，及其損害金額究為若干，均屬

尚未確定，是原告應僅得請求被告塗銷該抵押權設定登記，

以回復系爭房地之權利原狀，自不得遽認原告受有系爭房地

總價八成之損害，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以其須再支付系爭

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扣掉未付之價

金732萬元，餘額0000000元為其所受之損害，為不可採。原

告另依照減少價金之算法，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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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預售屋上有00000000元之抵押權存在，價值僅剩0000000

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而原告已繳價金000000

0元，超過系爭預售屋之價值，故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17

9條，請求返還0000000元(0000000元－0000000=0000000)等

語。惟查:在抵押權人土地銀行實行該抵押權之前，該抵押

權之負擔是否將致原告受有損害，及其損害金額究為若干，

均屬尚未確定，是系爭房地並非如原告所稱價值僅剩000000

0元，原告請求減少價金0000000元，自不可採。

　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165萬元，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曾向原告表示，除系爭契約所記載之正常繳

款期程外，如原告能在簽約後先預付完稅款，被告即會在交

屋後給予「裝潢費用折讓」，雙方遂簽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

書，約定原告預付完稅款550萬元，被告將給予165萬元之裝

潢折讓。原告遂於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簽約後匯款550萬

元，然被告迄今拒絕辦理交屋程序，導致原告無法裝潢也不

能向被告請求裝潢費用折讓165萬元，被告拒絕交屋之行

為，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應

視為條件已成就，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用165萬

元。經查：依據兩造簽立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第6條「折

讓之裝修費用，由買方於標的房屋交屋後，依自行裝潢進

度，備齊發票向甲方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然系爭房屋迄

未交屋，原告自係尚未裝潢，何來依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被

告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65萬元，為無

理由。

　５原告主張：起訴時僅計算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至114年2月18

日，金額為0000000元。倘鈞院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

潢折讓金之部分有理由，則原告關於遲延通知交屋利息之金

額仍維持0000000元。倘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

金之部分無理由，原告則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到11

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等語。經查 :

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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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均遭

本院駁回，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金165萬元，亦無

理由，理由如前所述，是原告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

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等語。經

查，本院前已認定，被告迄今仍未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從

112年1月19日起算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

2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14款，以原告已付房地總價00000

00元計算，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762×0.0005=00

00000）。茲原告預期倘若本院駁回其權利瑕疵之請求與折

讓金，則改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從112年1月19日計算到11

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遲延1030日，以此計算，就被

告遲延通知交屋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1030×0.0005=00

00000)。被告提出同時履行抗辯，辯稱:原告尚欠價金732萬

元未付，就此提出同時履行抗辯等語，經查，被告為出賣

人，應保證產權清楚，並無設定他項權利之情事，被告負有

先行塗銷抵押權之義務，在被告未塗銷抵押權設定前，原告

並無義務去承受移轉登記之不動產有被告先前已設定之抵押

權存在，被告迄今未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因

此未能向金融機構貸款以繳清完稅款與交屋款，自屬合理，

被告所為同時履行抗辯為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利息(違

　　約金)60690元、遲延通知交屋利息(違約金)0000000元(算至

　　114年11月13日)，合計0000000元，洵屬有據。就原告請求

　　就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及於被告

　　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利息(違約金)60690元、遲延通知

　　交屋利息(違約金)算至114年2月18日為0000000元，合計000

　　0000元部分，是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其中0000000元

　　部分，自起訴狀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6月11日（見卷第14

　　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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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

　　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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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04號
原      告  吳羽潔  
訴訟代理人  蘇三榮律師
被      告  泰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岳修    寄新北市○○區○○路000號
訴訟代理人  呂朝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0000000元，暨其中0000000元部分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5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0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原告前於民國106年9月26日與被告簽立「泰舍-至善元」預售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戶別為D5-21F(完工後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21樓之3，下稱系爭預售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626萬元，付款期程分為項次1訂金10萬元、項次2簽約金71萬元、項次3開工款33萬元、項次4至53工程期付款50期共211萬元，完稅款1220萬元，交屋款81萬元。原告迄今已繳納之價金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211萬元、暫收款19萬元、完稅款550萬元，共計894萬元。
　２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價款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系爭預售屋建案係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共遲延19日，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前已繳價金共867萬元（訂金10萬元、簽約金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繳至第51期共203萬元、完稅款550萬元），則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82365元（0000000×19日×0.0005=82365）。
　３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被告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價款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故應於112年1月18日前辦理交屋手續。然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元、18億3816萬1000元，總計100億2216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且拒不辦理交屋及過戶手續。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第一項規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而無法通知交屋。此外，系爭預售屋內部尚未完工，包含接通自來水、電力、瓦斯及完成契約及廣告圖說等必要公共設施等而無法交屋，原告一再催促被告盡快完工並塗銷抵押權辦理交屋，被告迄今仍拒絕辦理交屋。從112年1月19日起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0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0000000元（0000000×760×0.0005=0000000）。
　４系爭預售屋尚有土地銀行所設定之抵押權未塗銷，故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20條、民法349條權利瑕疵擔保規定，原告得依民法第353條適用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返還減少之價金，損害賠償及減少價金之金額即為塗銷抵押權所需金額，原告受償後才能塗銷抵押權治癒瑕疵。原告請求法院擇一為有利之判決。根據土地銀行表示，塗銷系爭預售屋抵押權之金額為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此為原告所受之損害，扣除原告尚未繳納之價金732萬元(因被告拒不塗銷抵押權，原告只能暫停繳款)，原告依民法第353條適用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之損害額即為000000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另依照減少價金之算法，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因該預售屋上有00000000元之抵押權存在，價值僅剩000000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而原告已繳價金0000000元，超過系爭預售屋之價值，故
　　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179條，請求返還0000000元(0000000元－0000000=0000000)。
　５被告曾向原告表示，除系爭契約所記載之正常繳款期程外，如原告能在簽約後先預付完稅款，被告即會在交屋後給予「裝潢費用折讓」，雙方遂簽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約定原告預付完稅款550萬元，被告將給予165萬元之裝潢折讓。原告遂於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簽約後匯款550萬元，然被告迄今拒絕辦理交屋程序，導致原告無法裝潢並向被告請求裝潢費用折讓165萬元，被告拒絕交屋之行為，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用165萬元。以上請求金額共計00000000元(8236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６有關系爭預售屋建案遲延完工、遲延通知交屋等情，先前已有住戶提告，本院已做出113年度訴字第3140號民事判決，認定「至善元」預售屋建案確有遲延完工及遲延通知交屋之情形，須按遲延天數賠償每日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另就預售屋契約所訂之通知交屋，應於產權移轉後始能通知，在產權移轉前通知交屋不生效力，除上開前案外，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46號民事判決可參。
　７有關塗銷抵押權之金額為「預售屋總價款八成」之書面資料，可參閱被告於強制執行程序所提出的系爭預售屋建案聯合授信契約第三次增補合約，其中第2條記載(節錄)：借款人如擬以自有資金或其他籌資方式清償本金餘額並取回相當之擔保物，均以住宅每坪57萬元整計算該擬取回之擔保物之價值，並依該等價值至少8成清償。此部分即為塗銷抵押權之金額為「預售屋總價款八成」之依據。被告亦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提出未售戶之價值列表，以20%做為被告可取得的銷售款項。亦即被告銷售每戶時，均需支付八成價金償還土地銀行貸款，進而塗銷抵押權，始能完成過戶。原告需再支付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才能塗銷抵押權，此即為原告所受之損害。
　８依據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140號民事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46號民事判決，可知建商必須於塗銷抵押權後完成過戶，方能通知交屋。而本案被告迄今無法塗銷抵押權完成過戶，故系爭契約第14條所定的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迄今仍持續累計當中。倘繼續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止，被告已遲延1030天(自112年1月19日起至114年11月13日止)，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1030×0.0005=0000000)。原告於起訴時僅計算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至114年2月18日，金額為0000000元。倘鈞院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金之部分有理由，則原告關於遲延通知交屋利息之金額仍維持0000000元。倘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金之部分無理由，原告則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
　９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１被告所承建之新莊區自辦都更預售屋「至善元」案共計759戶，均已全數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目前已過戶380餘戶，其餘尚在銷售，並無無法交屋之情形。原告所購房地之合約價為1626萬元，原告僅支付894萬元，仍有732萬元尚未支付。
　２被告並無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遲延利息8萬2365元為無理由。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卻於111年7月18日始取得使用執照云云，惟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一、…於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三、賣方如逾第一項期間未開工或完工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合計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與買方。…。」，原告顯然誤解上開條文，將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即111年7月18日)，誤解為「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故被告並無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又本件竣工日期為111年1月22日，早於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於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之必要設施，並無遲延。退步言，縱認本件完工日為核發使用執照日111年7月18日，然本件有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但書所約定得順延期間之事由:自109年1月21日至110年5月15日（雙北地區）、5月19日（其他地區）至110年7月26日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致被告配合政府三級警戒措施而影響施工，自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可抗力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72日（計算式：16日＋30日＋26日＝72日）。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檢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針對「工程仍有部份進行者」，展延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之1/2工期，至少亦應順延36日。本件施工期間分別於107年7月10日、107年7月11日、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0日及110年9月12日遭遇颱風侵襲而停止上班，屬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5日。還有107年11月24日（直轄市、縣市首長、議員等選舉）、109年1月11日（總統、副總統、立委等選舉）、110年12月18日（公投日），此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自得順延完工期間3日。
　３被告並無遲延交屋，故原告請求遲延利息339萬7200元為無理由。原告起訴主張理由為至114年1月1日止，原告已遲延交屋共760日云云，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一、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辦理交屋手續，…：(四)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與買方」。然被告公司人員已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為通知交屋，此有交屋通知單為憑。又系爭契約僅有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涉及給付遲延利息，且其計算標準係按「已繳房屋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復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約定，足明「通知進行交屋」與「實際交屋」分屬二事。而原告得主張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之遲延利息，被告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交屋」之情形，並未及於原告所稱實際完成驗收之「實際交屋日」。被告已於111年12月28日通知原告交屋，是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屋，自無違約之情事可言。退萬步言，縱認被告有逾期通知交屋，其亦應自逾期日起算至「通知交屋日」為止，而非實際點交房屋之日止。再者，雙方於113年8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非原告所陳114年2月18日仍拒絕辦理交屋。縱認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系爭契約約定以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即年息18.5%，超過週年利率16%，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部分之約定，應屬無效。
　４依兩造買賣契約第20條：「三、如因賣方增設定他項權利予第三人時，賣方應於取得買方之金融機關貸款時，即負責清理塗銷之。倘逾買方所定相當期限仍未解決，買方得解除本契約，雙方並同意依第21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依據系爭契約第21條：「二、賣方違反『賣方之瑕疵擔保擔保責任』、『開工及完工最後期限』之規定者，為賣方違約，買方得依法解除契約。三、買方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解除契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利息應一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之違約金。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原告並無系爭契約第20條之事由，即如因賣方增設定他項權利予第三人時，賣方應於取得買方之金融機關貸款時，即負責清除塗銷之。倘逾買方所定相當期限仍未解決，買方得解除本契約等相關之事由。且依系爭契約第20條及第21條之規定，原告並無請求損害賠償或減少價金之權利，僅有解除契約之權利。從而，原告請求權利瑕疵擔保損害賠償或減少價金0000000元為無理由。
　５依據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第6條：「折讓之裝修費用，由買方於標的房屋交屋後，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甲方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被告公司人員有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為通知交屋，此有交屋通知單為憑，雙方亦於113年8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原告須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被告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原告未提出發票，其請求165萬元為無理由等語置辯。
　６原告尚欠被告732萬元價金未支付，被告提出同時履行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之事實　　
　　原告前於106年9月26日與被告簽立「泰舍-至善元」預售屋
　　買賣契約，戶別為D5-21F，完工後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
　　○○路00號21樓之3，總價為1626萬元，付款期程分為項次1
　　訂金10萬元、項次2簽約金71萬元、項次3開工款33萬元、項
　　次4至53工程期付款50期共211萬元，完稅款1220萬元，交屋
　　款81萬元。原告迄今已繳納之價金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
　　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211萬元、暫收款19萬
　　元、完稅款550萬元，共計894萬元。
四、兩造之爭點
　１被告應於何時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
　　用執照之遲延利息82365元，是否有理由?
　２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通知交屋，是否違反契約第14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交屋之遲延利息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３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165萬元，是否有理由?　
　　經查：
　１被告應於何時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
　　用執照之遲延利息82365元，是否有理由?　
　⑴按定型化契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
　　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訂立之契約，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
　　第9項定有明文。又按定型化契約，係由締約當事人之一方
　　預先擬定契約條款，他方當事人僅能依該預擬條款訂立契約
　　，為恐當事人間因經濟上與智識上地位不對等，使締約地位
　　弱勢之一方喪失決定契約內容之自由，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
　　、第16條針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效力為管制之規範。同法第
　　17條第1項、第4項、第5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預
　　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
　　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
　　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
　　條規定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
　　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就中央主管機關得
　　公告特定行業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及效力予
　　以規定。鑒於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
　　規定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屬於對消費者權
　　益最低限度之保障，自不容許契約當事人以定型化契約方式
　　，訂定更不利於消費者之條款。其違反者，該定型化契約條
　　款無效，而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特定行業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之事項為契約內容，作為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之依據（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
　　營建集合式住宅房屋出售之企業經營者，原告為購置被告興
　　建「泰舍-至善元」集合式住宅大樓預售屋D5-21樓之消費者
　　，且觀諸兩造簽訂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顯為被告預先擬定
　　，目的為與向其預購上開集合式住宅大樓之多數消費者訂立
　　同類契約使用，是系爭契約自屬消保法所稱之定型化契約，
　　自應受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定型化契約所為之規範，合先敘明
　　。　　
　⑵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開工及完工最後期限約定：「一、本
　　預售屋之建築工程預計於民國106年8月31日前開工，於民國
　　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之必要設
　　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但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順延期間：（一）買方未依規定付款日期交
　　付本契約所載之各期房屋價款及遲延利息、滯納金或其他應
　　由買方負擔之稅費，其遲延期間。（二）買方未依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之期限內要求變更設計或增加室內裝修工程，致
　　影響工程之進度時，其影響期間。（三）因天災地變等人力
　　不可抗力之事由或鄰房糾紛，致賣方不能正常施工者，其停
　　工期間。（四）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
　　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五）本預售屋外水、外電、電信
　　、天然瓦斯等配管及埋設工程，其接通日期悉依各該公用事
　　業單外之作業和程序而定，不受本條完工期限之約束。...
　　三、賣方如逾第一項期間未開工或完工者，每逾一日應按已
　　繳房屋價款及另向本約房屋基地之所有權人價購之已繳土地
　　價款之合計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若逾
　　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完工，視同賣方違約，雙方同意依第二
　　十一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
　　定主張被告於111年7月18日方取得使用執照，已逾111年6月
　　30日系爭契約所訂應取得使用執照日，共遲延19日應支付遲
　　延利息等情，觀諸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僅約定「以建築主
　　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並未就原告須於哪一個
　　日期取得使用執照有明確的約定，自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
　　條第5項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構成契約之內容
　　，而系爭契約於106年10月3日簽訂，依當時有效之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年＿月＿日之前開工，民
　　國＿年＿月＿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
　　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明確要求賣方要在契約書
　　標示於何日取得使用執照之具體時間，然系爭契約先稱於民
　　國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之必要
　　設施，但又記載「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
　　」，顯然欲逃避其應於111年6月30日取得使用執照之規範，
　　參酌當時有效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第12條第1項規定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之規定：「
　　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故本件應以111年6月30日為被告應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被告
　　遲至111年7月18日始取得使用執照，自111年7月1日起至被
　　告取得使用執照之111年7月18日計算，總計遲延18日。其次
　　，系爭契約第10條有約定但書，在某些情形下得順延期間。
　　被告辯稱：自109年1月21日至110年5月15日（雙北地區）、
　　5月19日（其他地區）至110年7月26日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以致被告配合政府三級警戒措施而影響施工，自屬非可歸責
　　於被告之不可抗力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72日（計算式：16
　　日＋30日＋26日＝72日）。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
　　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檢送「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
　　，針對「工程仍有部份進行者」，展延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
　　之1/2工期，至少亦應順延36日等文字。經查，就被告所稱
　　因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影響施工乙節，並未見被告提出其因此
　　停工之證明，且依衛生福利部於110年6月7日公布全國疫情
　　三級警戒延長至6月28日，相關措施並未提到施工單位要停
　　工，是被告此部分之辯解，難以採信，不能認有可以順延之
　　事由。被告又辯稱:颱風侵襲停班停課時間分別為107年7月1
　　0日下午4時起計8小時、7月11日、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
　　0日、110年9月12日屬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
　　得以順延五日等語。經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
　　網查知，107年7月10日新北市係自下午4時起方停班，此本
　　就接近下班時間，當不能算一天，其他7月11日、108年8月9
　　日、108年9月30日、110年9月12日藉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全球資訊網亦查知新北市係有停班之情形，是被告依系爭契
　　約第10條第1項第3款因颱風侵襲停班，工程完工期限得順延
　　4日部分，自屬有據。被告另辯稱 :還有107年11月24日（直
　　轄市、縣市首長、議員等選舉）、109年1月11日（總統、副
　　總統、立委等選舉）、110年12月18日（公投日），此屬非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自得順延完工期間3日等語。經查，
　　以上關於選舉日期是可得預料之事，被告自可考慮納入，依
　　其工程之進度，擬定預定完工之日期，不屬非可歸責於被告
　　之事由。故被告自111年7月1日至111年7月18日共遲延14日
　　(18-4=14)。而原告於111年6月30日前，已繳系爭房地價款
　　共0000000元(見原證2)，認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60690元【
　　0000000×14×0.0005=60690】。被告辯稱:系爭契約約定以
　　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即年息18.5%，超過週年利率16%，
　　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部分之約定，應屬無效。首先就
　　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3項「遲延利息」之性質為何，先予
　　審酌。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之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始得請求遲延利息，倘所負債務非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縱有遲延給付情事，債權人亦無從請求遲延
　　之利息（最高法院37年度上字第8014號判決意旨參照）；惟
　　遲延利息原有違約金之性質，如該項契約當事人之真意，其
　　約定債務人給付遲延時應支付遲延利息，即係關於違約金之
　　訂定，自應依民法關於違約金之規定而為實質上之裁判（最
　　高法院43年度台上字第576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買賣契
　　約第10條所規範被告應給付之義務，非屬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依上開說明，應認該條所約定之遲延利息，屬於違約金之
　　性質，自無民法第205條之適用。故就被告逾期完工部分，
　　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60690元【0000000×14×0.0005=60690】。
　２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通知交屋，是否違反契約第14
　　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
　⑴系爭合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辦理交屋手續，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項義務：㈠...㈡...㈢...㈣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壹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一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見本院卷第25頁），雖未記載土地價款應一併計入遲延利息，然依內政部於113年4月28日頒布之「預售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規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目義務：4、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一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5 項規定，上開「預售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 項規定之內容，亦應構成系爭合約之內容，是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通知原告辦理交屋手續，如有逾期，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1萬分之5 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
　⑵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故應於112年1月18日前進行通知交屋手續。原告主張: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元、18億3816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等語，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第一項規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而無法通知交屋。此外，系爭預售屋內部尚未完工，包含接通自來水、電力、瓦斯及完成契約及廣告圖說等必要公共設施等而無法交屋，原告一再催促被告盡快完工並塗銷抵押權辦理交屋，被告仍拒絕辦理交屋。從112年1月19日起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2天，原告按已繳房地款894萬元得請求遲延利息0000000元（0000000×762×0.0005=0000000）。被告雖辯稱:被告並無遲延交屋，原告請求遲延利息為無理由。「通知進行交屋」與「實際交屋」分屬二事。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之遲延利息，被告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交屋」之情形，並未及於原告所稱實際完成驗收之「實際交屋日」。被告已於111年12月28日通知原告交屋，是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屋，自無違約之情事可言。退萬步言，縱認被告有逾期通知交屋，其亦應自逾期日起算至「通知交屋日」為止，而非實際點交房屋之日止。再者，雙方於113年8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非原告所陳114年2月18日仍拒絕辦理交屋等語。經查，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故被告應於112年1月18日前通知原告辦理交屋手續，被告則提出111年12月28日之交屋通知單(見卷第173頁)，從時間上來看，似無遲延通知交屋之情形，惟查，原告主張: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元、18億3816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等語，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第一項約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設定登記，自無法辦理交屋。本院認為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之交屋通知單，未依債務本旨之提出，不生通知交屋之效力。被告又提出被證三之交屋切結書(見卷第195頁)，稱其已履行交屋等語，經查觀諸該交屋切結書之內容，是針對房屋已修繕完畢，無物之瑕疵。然而被告所應負塗銷抵押權之義務仍存在。被告應於112年1月18日前通知原告辦理交屋手續，然被告迄今仍未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從112年1月19日起算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2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14款，以原告已付房地總價0000000元計算，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762×0.0005=0000000）。
　３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是否
　　有理由?經查:　
　　出賣人依民法第349條規定，應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時，買受人依同法第353條、第227條規定，固得請求出賣人賠償損害。惟在抵押權人土地銀行實行該抵押權之前，該抵押權之負擔是否將致原告受有損害，及其損害金額究為若干，均屬尚未確定，是原告應僅得請求被告塗銷該抵押權設定登記，以回復系爭房地之權利原狀，自不得遽認原告受有系爭房地總價八成之損害，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以其須再支付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扣掉未付之價金732萬元，餘額0000000元為其所受之損害，為不可採。原告另依照減少價金之算法，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因該預售屋上有00000000元之抵押權存在，價值僅剩000000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而原告已繳價金0000000元，超過系爭預售屋之價值，故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179條，請求返還0000000元(0000000元－0000000=0000000)等語。惟查:在抵押權人土地銀行實行該抵押權之前，該抵押權之負擔是否將致原告受有損害，及其損害金額究為若干，均屬尚未確定，是系爭房地並非如原告所稱價值僅剩0000000元，原告請求減少價金0000000元，自不可採。
　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165萬元，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曾向原告表示，除系爭契約所記載之正常繳款期程外，如原告能在簽約後先預付完稅款，被告即會在交屋後給予「裝潢費用折讓」，雙方遂簽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約定原告預付完稅款550萬元，被告將給予165萬元之裝潢折讓。原告遂於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簽約後匯款550萬元，然被告迄今拒絕辦理交屋程序，導致原告無法裝潢也不能向被告請求裝潢費用折讓165萬元，被告拒絕交屋之行為，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用165萬元。經查：依據兩造簽立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第6條「折讓之裝修費用，由買方於標的房屋交屋後，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甲方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然系爭房屋迄未交屋，原告自係尚未裝潢，何來依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被告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65萬元，為無理由。
　５原告主張：起訴時僅計算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至114年2月18日，金額為0000000元。倘鈞院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金之部分有理由，則原告關於遲延通知交屋利息之金額仍維持0000000元。倘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金之部分無理由，原告則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等語。經查 :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均遭本院駁回，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金165萬元，亦無理由，理由如前所述，是原告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等語。經查，本院前已認定，被告迄今仍未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從112年1月19日起算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2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14款，以原告已付房地總價0000000元計算，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762×0.0005=0000000）。茲原告預期倘若本院駁回其權利瑕疵之請求與折讓金，則改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從112年1月19日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遲延1030日，以此計算，就被告遲延通知交屋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1030×0.0005=0000000)。被告提出同時履行抗辯，辯稱:原告尚欠價金732萬元未付，就此提出同時履行抗辯等語，經查，被告為出賣人，應保證產權清楚，並無設定他項權利之情事，被告負有先行塗銷抵押權之義務，在被告未塗銷抵押權設定前，原告並無義務去承受移轉登記之不動產有被告先前已設定之抵押權存在，被告迄今未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因此未能向金融機構貸款以繳清完稅款與交屋款，自屬合理，被告所為同時履行抗辯為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利息(違
　　約金)60690元、遲延通知交屋利息(違約金)0000000元(算至
　　114年11月13日)，合計0000000元，洵屬有據。就原告請求
　　就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及於被告
　　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利息(違約金)60690元、遲延通知
　　交屋利息(違約金)算至114年2月18日為0000000元，合計000
　　0000元部分，是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其中0000000元
　　部分，自起訴狀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6月11日（見卷第14
　　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
　　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04號

原      告  吳羽潔  

訴訟代理人  蘇三榮律師

被      告  泰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岳修    寄新北市○○區○○路000號

訴訟代理人  呂朝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0000000元，暨其中0000000元部分自民國

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5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0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原告前於民國106年9月26日與被告簽立「泰舍-至善元」預售

    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戶別為D5-21F(完工後門牌

    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21樓之3，下稱系爭預售屋)，總

    價為新臺幣（下同）1626萬元，付款期程分為項次1訂金10

    萬元、項次2簽約金71萬元、項次3開工款33萬元、項次4至5

    3工程期付款50期共211萬元，完稅款1220萬元，交屋款81萬

    元。原告迄今已繳納之價金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71萬元

    、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211萬元、暫收款19萬元、完

    稅款550萬元，共計894萬元。

　２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

    照，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價款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系爭預

    售屋建案係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共遲延19日，原

    告於111年7月18日前已繳價金共867萬元（訂金10萬元、簽

    約金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繳至第51期共203

    萬元、完稅款550萬元），則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原

    告得請求遲延利息82365元（0000000×19日×0.0005=82365）

    。

　３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被告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

    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價款萬分之五計算

    遲延利息。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故應於112

    年1月18日前辦理交屋手續。然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

    照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

    屋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

    售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

    行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

    萬元、18億3816萬1000元，總計100億2216萬1000元，被告

    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且拒不辦理交屋及過戶手續。依據

    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第一項規定賣方

    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

    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

    權而無法通知交屋。此外，系爭預售屋內部尚未完工，包含

    接通自來水、電力、瓦斯及完成契約及廣告圖說等必要公共

    設施等而無法交屋，原告一再催促被告盡快完工並塗銷抵押

    權辦理交屋，被告迄今仍拒絕辦理交屋。從112年1月19日起

    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0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

    4條，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0000000元（0000000×760×0.0005

    =0000000）。

　４系爭預售屋尚有土地銀行所設定之抵押權未塗銷，故被告違

    反系爭契約第20條、民法349條權利瑕疵擔保規定，原告得

    依民法第353條適用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依民

    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返還減少之價金

    ，損害賠償及減少價金之金額即為塗銷抵押權所需金額，原

    告受償後才能塗銷抵押權治癒瑕疵。原告請求法院擇一為有

    利之判決。根據土地銀行表示，塗銷系爭預售屋抵押權之金

    額為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此為

    原告所受之損害，扣除原告尚未繳納之價金732萬元(因被告

    拒不塗銷抵押權，原告只能暫停繳款)，原告依民法第353條

    適用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之損害額即為0000000元（0000000

    0－0000000=0000000）。另依照減少價金之算法，系爭預售

    屋總價款1626萬元，因該預售屋上有00000000元之抵押權存

    在，價值僅剩000000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而原告已繳價金0000000元，超過系爭預售屋之價值，故

　　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179條，請求返還0000000元(000000

    0元－0000000=0000000)。

　５被告曾向原告表示，除系爭契約所記載之正常繳款期程外，

    如原告能在簽約後先預付完稅款，被告即會在交屋後給予「

    裝潢費用折讓」，雙方遂簽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約定原

    告預付完稅款550萬元，被告將給予165萬元之裝潢折讓。原

    告遂於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簽約後匯款550萬元，然被告迄

    今拒絕辦理交屋程序，導致原告無法裝潢並向被告請求裝潢

    費用折讓165萬元，被告拒絕交屋之行為，構成民法第101條

    第1項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原

    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用165萬元。以上請求金額共

    計00000000元(8236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６有關系爭預售屋建案遲延完工、遲延通知交屋等情，先前已

    有住戶提告，本院已做出113年度訴字第3140號民事判決，

    認定「至善元」預售屋建案確有遲延完工及遲延通知交屋之

    情形，須按遲延天數賠償每日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另就預

    售屋契約所訂之通知交屋，應於產權移轉後始能通知，在產

    權移轉前通知交屋不生效力，除上開前案外，亦有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46號民事判決可參。

　７有關塗銷抵押權之金額為「預售屋總價款八成」之書面資料

    ，可參閱被告於強制執行程序所提出的系爭預售屋建案聯合

    授信契約第三次增補合約，其中第2條記載(節錄)：借款人

    如擬以自有資金或其他籌資方式清償本金餘額並取回相當之

    擔保物，均以住宅每坪57萬元整計算該擬取回之擔保物之價

    值，並依該等價值至少8成清償。此部分即為塗銷抵押權之

    金額為「預售屋總價款八成」之依據。被告亦於強制執行程

    序中提出未售戶之價值列表，以20%做為被告可取得的銷售

    款項。亦即被告銷售每戶時，均需支付八成價金償還土地銀

    行貸款，進而塗銷抵押權，始能完成過戶。原告需再支付系

    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才能塗銷抵押

    權，此即為原告所受之損害。

　８依據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140號民事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846號民事判決，可知建商必須於塗銷抵押權

    後完成過戶，方能通知交屋。而本案被告迄今無法塗銷抵押

    權完成過戶，故系爭契約第14條所定的遲延通知交屋利息，

    迄今仍持續累計當中。倘繼續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止，被

    告已遲延1030天(自112年1月19日起至114年11月13日止)，

    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1030×0.0005=00

    00000)。原告於起訴時僅計算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至114年2月

    18日，金額為0000000元。倘鈞院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

    裝潢折讓金之部分有理由，則原告關於遲延通知交屋利息之

    金額仍維持0000000元。倘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

    讓金之部分無理由，原告則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到

    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

　９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被告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１被告所承建之新莊區自辦都更預售屋「至善元」案共計759戶

    ，均已全數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目前已過戶380餘戶，

    其餘尚在銷售，並無無法交屋之情形。原告所購房地之合約

    價為1626萬元，原告僅支付894萬元，仍有732萬元尚未支付

    。

　２被告並無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遲延利息8萬2365元為

    無理由。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

    照，被告卻於111年7月18日始取得使用執照云云，惟依據系

    爭契約第10條：「一、…於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

    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

    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三、賣方如逾第一項期間未開工或

    完工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合計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

    遲延利息與買方。…。」，原告顯然誤解上開條文，將以建

    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即111年7月18日)，誤

    解為「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故被告並

    無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又本件竣工日期為111年1月22日，早

    於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於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

    、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之必要設施，並無遲延。退步言，

    縱認本件完工日為核發使用執照日111年7月18日，然本件有

    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但書所約定得順延期間之事由:自109

    年1月21日至110年5月15日（雙北地區）、5月19日（其他地

    區）至110年7月26日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致被告配合政府

    三級警戒措施而影響施工，自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可抗力

    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72日（計算式：16日＋30日＋26日＝72

    日）。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

    第11003006531號函檢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

    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針對「工程仍有部

    份進行者」，展延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之1/2工期，至少亦

    應順延36日。本件施工期間分別於107年7月10日、107年7月

    11日、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0日及110年9月12日遭遇颱

    風侵襲而停止上班，屬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

    應順延完工期間5日。還有107年11月24日（直轄市、縣市首

    長、議員等選舉）、109年1月11日（總統、副總統、立委等

    選舉）、110年12月18日（公投日），此屬非可歸責於被告

    之事由，自得順延完工期間3日。

　３被告並無遲延交屋，故原告請求遲延利息339萬7200元為無理

    由。原告起訴主張理由為至114年1月1日止，原告已遲延交

    屋共760日云云，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一、賣方應於領

    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辦理交屋手續，…：(四)賣

    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

    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與買方」

    。然被告公司人員已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為通知交屋，

    此有交屋通知單為憑。又系爭契約僅有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

    定涉及給付遲延利息，且其計算標準係按「已繳房屋價款」

    萬分之五單利計算，復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約定，足明

    「通知進行交屋」與「實際交屋」分屬二事。而原告得主張

    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之遲延利息，被告未於領得

    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交屋」之情形，並未及於原告所稱

    實際完成驗收之「實際交屋日」。被告已於111年12月28日

    通知原告交屋，是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

    內通知原告進行交屋，自無違約之情事可言。退萬步言，縱

    認被告有逾期通知交屋，其亦應自逾期日起算至「通知交屋

    日」為止，而非實際點交房屋之日止。再者，雙方於113年8

    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非原告所陳114年2月18日仍拒絕辦

    理交屋。縱認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系爭契約約定以萬分之

    五計算遲延利息，即年息18.5%，超過週年利率16%，依民法

    第205條規定，超過部分之約定，應屬無效。

　４依兩造買賣契約第20條：「三、如因賣方增設定他項權利予

    第三人時，賣方應於取得買方之金融機關貸款時，即負責清

    理塗銷之。倘逾買方所定相當期限仍未解決，買方得解除本

    契約，雙方並同意依第21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依據系

    爭契約第21條：「二、賣方違反『賣方之瑕疵擔保擔保責任』

    、『開工及完工最後期限』之規定者，為賣方違約，買方得依

    法解除契約。三、買方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解除契約時，賣方

    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利息應一

    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之違約金。但

    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原告

    並無系爭契約第20條之事由，即如因賣方增設定他項權利予

    第三人時，賣方應於取得買方之金融機關貸款時，即負責清

    除塗銷之。倘逾買方所定相當期限仍未解決，買方得解除本

    契約等相關之事由。且依系爭契約第20條及第21條之規定，

    原告並無請求損害賠償或減少價金之權利，僅有解除契約之

    權利。從而，原告請求權利瑕疵擔保損害賠償或減少價金00

    00000元為無理由。

　５依據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第6條：「折讓之裝修費用，由買方

    於標的房屋交屋後，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甲方請款

    折讓之裝潢費用」。被告公司人員有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

    告為通知交屋，此有交屋通知單為憑，雙方亦於113年8月21

    日簽立交屋切結書。原告須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被告

    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原告未提出發票，其請求165萬元為

    無理由等語置辯。

　６原告尚欠被告732萬元價金未支付，被告提出同時履行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之事實　　

　　原告前於106年9月26日與被告簽立「泰舍-至善元」預售屋

　　買賣契約，戶別為D5-21F，完工後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

　　○○路00號21樓之3，總價為1626萬元，付款期程分為項次1

　　訂金10萬元、項次2簽約金71萬元、項次3開工款33萬元、項

　　次4至53工程期付款50期共211萬元，完稅款1220萬元，交屋

　　款81萬元。原告迄今已繳納之價金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

　　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211萬元、暫收款19萬

　　元、完稅款550萬元，共計894萬元。

四、兩造之爭點

　１被告應於何時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

　　用執照之遲延利息82365元，是否有理由?

　２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通知交屋，是否違反契約第14條

    第1項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交屋之遲延利息00000

    00元，是否有理由?

　３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是否

    有理由?　　

　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165萬元，是否有理由?　

　　經查：

　１被告應於何時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

　　用執照之遲延利息82365元，是否有理由?　

　⑴按定型化契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

　　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訂立之契約，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

　　第9項定有明文。又按定型化契約，係由締約當事人之一方

　　預先擬定契約條款，他方當事人僅能依該預擬條款訂立契約

　　，為恐當事人間因經濟上與智識上地位不對等，使締約地位

　　弱勢之一方喪失決定契約內容之自由，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

　　、第16條針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效力為管制之規範。同法第

　　17條第1項、第4項、第5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預

　　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

　　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

　　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

　　條規定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

　　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就中央主管機關得

　　公告特定行業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及效力予

　　以規定。鑒於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

　　規定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屬於對消費者權

　　益最低限度之保障，自不容許契約當事人以定型化契約方式

　　，訂定更不利於消費者之條款。其違反者，該定型化契約條

　　款無效，而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特定行業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之事項為契約內容，作為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之依據（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

　　營建集合式住宅房屋出售之企業經營者，原告為購置被告興

　　建「泰舍-至善元」集合式住宅大樓預售屋D5-21樓之消費者

　　，且觀諸兩造簽訂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顯為被告預先擬定

　　，目的為與向其預購上開集合式住宅大樓之多數消費者訂立

　　同類契約使用，是系爭契約自屬消保法所稱之定型化契約，

　　自應受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定型化契約所為之規範，合先敘明

　　。　　

　⑵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開工及完工最後期限約定：「一、本

　　預售屋之建築工程預計於民國106年8月31日前開工，於民國

　　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之必要設

　　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但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順延期間：（一）買方未依規定付款日期交

　　付本契約所載之各期房屋價款及遲延利息、滯納金或其他應

　　由買方負擔之稅費，其遲延期間。（二）買方未依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之期限內要求變更設計或增加室內裝修工程，致

　　影響工程之進度時，其影響期間。（三）因天災地變等人力

　　不可抗力之事由或鄰房糾紛，致賣方不能正常施工者，其停

　　工期間。（四）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

　　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五）本預售屋外水、外電、電信

　　、天然瓦斯等配管及埋設工程，其接通日期悉依各該公用事

　　業單外之作業和程序而定，不受本條完工期限之約束。...

　　三、賣方如逾第一項期間未開工或完工者，每逾一日應按已

　　繳房屋價款及另向本約房屋基地之所有權人價購之已繳土地

　　價款之合計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若逾

　　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完工，視同賣方違約，雙方同意依第二

　　十一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

　　定主張被告於111年7月18日方取得使用執照，已逾111年6月

　　30日系爭契約所訂應取得使用執照日，共遲延19日應支付遲

　　延利息等情，觀諸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僅約定「以建築主

　　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並未就原告須於哪一個

　　日期取得使用執照有明確的約定，自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

　　條第5項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構成契約之內容

　　，而系爭契約於106年10月3日簽訂，依當時有效之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年＿月＿日之前開工，民

　　國＿年＿月＿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

　　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明確要求賣方要在契約書

　　標示於何日取得使用執照之具體時間，然系爭契約先稱於民

　　國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之必要

　　設施，但又記載「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

　　」，顯然欲逃避其應於111年6月30日取得使用執照之規範，

　　參酌當時有效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第12條第1項規定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之規定：「

　　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故本件應以111年6月30日為被告應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被告

　　遲至111年7月18日始取得使用執照，自111年7月1日起至被

　　告取得使用執照之111年7月18日計算，總計遲延18日。其次

　　，系爭契約第10條有約定但書，在某些情形下得順延期間。

　　被告辯稱：自109年1月21日至110年5月15日（雙北地區）、

　　5月19日（其他地區）至110年7月26日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以致被告配合政府三級警戒措施而影響施工，自屬非可歸責

　　於被告之不可抗力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72日（計算式：16

　　日＋30日＋26日＝72日）。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

　　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檢送「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

　　，針對「工程仍有部份進行者」，展延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

　　之1/2工期，至少亦應順延36日等文字。經查，就被告所稱

　　因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影響施工乙節，並未見被告提出其因此

　　停工之證明，且依衛生福利部於110年6月7日公布全國疫情

　　三級警戒延長至6月28日，相關措施並未提到施工單位要停

　　工，是被告此部分之辯解，難以採信，不能認有可以順延之

　　事由。被告又辯稱:颱風侵襲停班停課時間分別為107年7月1

　　0日下午4時起計8小時、7月11日、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

　　0日、110年9月12日屬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

　　得以順延五日等語。經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

　　網查知，107年7月10日新北市係自下午4時起方停班，此本

　　就接近下班時間，當不能算一天，其他7月11日、108年8月9

　　日、108年9月30日、110年9月12日藉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全球資訊網亦查知新北市係有停班之情形，是被告依系爭契

　　約第10條第1項第3款因颱風侵襲停班，工程完工期限得順延

　　4日部分，自屬有據。被告另辯稱 :還有107年11月24日（直

　　轄市、縣市首長、議員等選舉）、109年1月11日（總統、副

　　總統、立委等選舉）、110年12月18日（公投日），此屬非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自得順延完工期間3日等語。經查，

　　以上關於選舉日期是可得預料之事，被告自可考慮納入，依

　　其工程之進度，擬定預定完工之日期，不屬非可歸責於被告

　　之事由。故被告自111年7月1日至111年7月18日共遲延14日

　　(18-4=14)。而原告於111年6月30日前，已繳系爭房地價款

　　共0000000元(見原證2)，認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60690元【

　　0000000×14×0.0005=60690】。被告辯稱:系爭契約約定以

　　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即年息18.5%，超過週年利率16%，

　　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部分之約定，應屬無效。首先就

　　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3項「遲延利息」之性質為何，先予

　　審酌。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之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始得請求遲延利息，倘所負債務非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縱有遲延給付情事，債權人亦無從請求遲延

　　之利息（最高法院37年度上字第8014號判決意旨參照）；惟

　　遲延利息原有違約金之性質，如該項契約當事人之真意，其

　　約定債務人給付遲延時應支付遲延利息，即係關於違約金之

　　訂定，自應依民法關於違約金之規定而為實質上之裁判（最

　　高法院43年度台上字第576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買賣契

　　約第10條所規範被告應給付之義務，非屬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依上開說明，應認該條所約定之遲延利息，屬於違約金之

　　性質，自無民法第205條之適用。故就被告逾期完工部分，

　　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60690元【0000000×14×0.0005=60690

      】。

　２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通知交屋，是否違反契約第14

　　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

　⑴系爭合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

    內，通知買方辦理交屋手續，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項

    義務：㈠...㈡...㈢...㈣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

    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壹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一萬分之五單

    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見本院卷第25頁），雖未記載

    土地價款應一併計入遲延利息，然依內政部於113年4月28日

    頒布之「預售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第15條第1項規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

    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目義務：4、

    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

    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一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

    」。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5 項規定，上開「預售房屋

    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第15

    條第1 項規定之內容，亦應構成系爭合約之內容，是被告應

    於取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通知原告辦理交屋手續，如有逾期

    ，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1萬分之5 計算遲延利息

    予原告。

　⑵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故應於112年1月18日前

    進行通知交屋手續。原告主張: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

    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

    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

    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

    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

    元、18億3816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等語，

    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

    責任」，第一項規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

    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

    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而無法通知交屋。此外，系爭預

    售屋內部尚未完工，包含接通自來水、電力、瓦斯及完成契

    約及廣告圖說等必要公共設施等而無法交屋，原告一再催促

    被告盡快完工並塗銷抵押權辦理交屋，被告仍拒絕辦理交屋

    。從112年1月19日起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

    762天，原告按已繳房地款894萬元得請求遲延利息0000000

    元（0000000×762×0.0005=0000000）。被告雖辯稱:被告並

    無遲延交屋，原告請求遲延利息為無理由。「通知進行交屋

    」與「實際交屋」分屬二事。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

    定之遲延利息，被告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交屋

    」之情形，並未及於原告所稱實際完成驗收之「實際交屋日

    」。被告已於111年12月28日通知原告交屋，是被告已依系

    爭契約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屋，自無違

    約之情事可言。退萬步言，縱認被告有逾期通知交屋，其亦

    應自逾期日起算至「通知交屋日」為止，而非實際點交房屋

    之日止。再者，雙方於113年8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非原

    告所陳114年2月18日仍拒絕辦理交屋等語。經查，被告於11

    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

    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五單

    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故被告應於112年1月18日前通知原

    告辦理交屋手續，被告則提出111年12月28日之交屋通知單(

    見卷第173頁)，從時間上來看，似無遲延通知交屋之情形，

    惟查，原告主張: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後，系爭預售

    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合約向土地銀

    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屋建案設定抵

    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最高限額抵押

    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元、18億3816

    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等語，此為被告所不

    爭執。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第一

    項約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如

    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迄今仍

    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設定登記，自無法辦理交屋。本院認為被

    告於111年12月28日之交屋通知單，未依債務本旨之提出，

    不生通知交屋之效力。被告又提出被證三之交屋切結書(見

    卷第195頁)，稱其已履行交屋等語，經查觀諸該交屋切結書

    之內容，是針對房屋已修繕完畢，無物之瑕疵。然而被告所

    應負塗銷抵押權之義務仍存在。被告應於112年1月18日前通

    知原告辦理交屋手續，然被告迄今仍未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

    ，從112年1月19日起算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

    延762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14款，以原告已付房地總價0

    000000元計算，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762×0.000

    5=0000000）。

　３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是否

　　有理由?經查:　

　　出賣人依民法第349條規定，應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時，買

    受人依同法第353條、第227條規定，固得請求出賣人賠償損

    害。惟在抵押權人土地銀行實行該抵押權之前，該抵押權之

    負擔是否將致原告受有損害，及其損害金額究為若干，均屬

    尚未確定，是原告應僅得請求被告塗銷該抵押權設定登記，

    以回復系爭房地之權利原狀，自不得遽認原告受有系爭房地

    總價八成之損害，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以其須再支付系爭

    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扣掉未付之價

    金732萬元，餘額0000000元為其所受之損害，為不可採。原

    告另依照減少價金之算法，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因

    該預售屋上有00000000元之抵押權存在，價值僅剩0000000

    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而原告已繳價金0000000

    元，超過系爭預售屋之價值，故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179

    條，請求返還0000000元(0000000元－0000000=0000000)等語

    。惟查:在抵押權人土地銀行實行該抵押權之前，該抵押權

    之負擔是否將致原告受有損害，及其損害金額究為若干，均

    屬尚未確定，是系爭房地並非如原告所稱價值僅剩0000000

    元，原告請求減少價金0000000元，自不可採。

　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165萬元，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曾向原告表示，除系爭契約所記載之正常繳

    款期程外，如原告能在簽約後先預付完稅款，被告即會在交

    屋後給予「裝潢費用折讓」，雙方遂簽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

    書，約定原告預付完稅款550萬元，被告將給予165萬元之裝

    潢折讓。原告遂於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簽約後匯款550萬元

    ，然被告迄今拒絕辦理交屋程序，導致原告無法裝潢也不能

    向被告請求裝潢費用折讓165萬元，被告拒絕交屋之行為，

    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應視為

    條件已成就，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用165萬元。

    經查：依據兩造簽立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第6條「折讓之

    裝修費用，由買方於標的房屋交屋後，依自行裝潢進度，備

    齊發票向甲方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然系爭房屋迄未交屋

    ，原告自係尚未裝潢，何來依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被告請款

    折讓之裝潢費用，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65萬元，為無理由。

　５原告主張：起訴時僅計算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至114年2月18日

    ，金額為0000000元。倘鈞院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

    折讓金之部分有理由，則原告關於遲延通知交屋利息之金額

    仍維持0000000元。倘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金

    之部分無理由，原告則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到114

    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等語。經查 :

    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均遭

    本院駁回，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金165萬元，亦無

    理由，理由如前所述，是原告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

    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等語。經

    查，本院前已認定，被告迄今仍未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從

    112年1月19日起算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

    2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14款，以原告已付房地總價00000

    00元計算，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762×0.0005=00

    00000）。茲原告預期倘若本院駁回其權利瑕疵之請求與折

    讓金，則改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從112年1月19日計算到11

    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遲延1030日，以此計算，就被

    告遲延通知交屋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1030×0.0005=00

    00000)。被告提出同時履行抗辯，辯稱:原告尚欠價金732萬

    元未付，就此提出同時履行抗辯等語，經查，被告為出賣人

    ，應保證產權清楚，並無設定他項權利之情事，被告負有先

    行塗銷抵押權之義務，在被告未塗銷抵押權設定前，原告並

    無義務去承受移轉登記之不動產有被告先前已設定之抵押權

    存在，被告迄今未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因此

    未能向金融機構貸款以繳清完稅款與交屋款，自屬合理，被

    告所為同時履行抗辯為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利息(違

　　約金)60690元、遲延通知交屋利息(違約金)0000000元(算至

　　114年11月13日)，合計0000000元，洵屬有據。就原告請求

　　就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及於被告

　　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利息(違約金)60690元、遲延通知

　　交屋利息(違約金)算至114年2月18日為0000000元，合計000

　　0000元部分，是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其中0000000元

　　部分，自起訴狀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6月11日（見卷第14

　　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

　　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04號

原      告  吳羽潔  

訴訟代理人  蘇三榮律師

被      告  泰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岳修    寄新北市○○區○○路000號

訴訟代理人  呂朝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0000000元，暨其中0000000元部分自民國114年6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十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5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0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原告前於民國106年9月26日與被告簽立「泰舍-至善元」預售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戶別為D5-21F(完工後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21樓之3，下稱系爭預售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626萬元，付款期程分為項次1訂金10萬元、項次2簽約金71萬元、項次3開工款33萬元、項次4至53工程期付款50期共211萬元，完稅款1220萬元，交屋款81萬元。原告迄今已繳納之價金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211萬元、暫收款19萬元、完稅款550萬元，共計894萬元。

　２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價款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系爭預售屋建案係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共遲延19日，原告於111年7月18日前已繳價金共867萬元（訂金10萬元、簽約金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繳至第51期共203萬元、完稅款550萬元），則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82365元（0000000×19日×0.0005=82365）。

　３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被告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價款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故應於112年1月18日前辦理交屋手續。然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元、18億3816萬1000元，總計100億2216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且拒不辦理交屋及過戶手續。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第一項規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而無法通知交屋。此外，系爭預售屋內部尚未完工，包含接通自來水、電力、瓦斯及完成契約及廣告圖說等必要公共設施等而無法交屋，原告一再催促被告盡快完工並塗銷抵押權辦理交屋，被告迄今仍拒絕辦理交屋。從112年1月19日起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0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0000000元（0000000×760×0.0005=0000000）。

　４系爭預售屋尚有土地銀行所設定之抵押權未塗銷，故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20條、民法349條權利瑕疵擔保規定，原告得依民法第353條適用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返還減少之價金，損害賠償及減少價金之金額即為塗銷抵押權所需金額，原告受償後才能塗銷抵押權治癒瑕疵。原告請求法院擇一為有利之判決。根據土地銀行表示，塗銷系爭預售屋抵押權之金額為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此為原告所受之損害，扣除原告尚未繳納之價金732萬元(因被告拒不塗銷抵押權，原告只能暫停繳款)，原告依民法第353條適用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之損害額即為000000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另依照減少價金之算法，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因該預售屋上有00000000元之抵押權存在，價值僅剩000000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而原告已繳價金0000000元，超過系爭預售屋之價值，故

　　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179條，請求返還0000000元(0000000元－0000000=0000000)。

　５被告曾向原告表示，除系爭契約所記載之正常繳款期程外，如原告能在簽約後先預付完稅款，被告即會在交屋後給予「裝潢費用折讓」，雙方遂簽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約定原告預付完稅款550萬元，被告將給予165萬元之裝潢折讓。原告遂於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簽約後匯款550萬元，然被告迄今拒絕辦理交屋程序，導致原告無法裝潢並向被告請求裝潢費用折讓165萬元，被告拒絕交屋之行為，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用165萬元。以上請求金額共計00000000元(8236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６有關系爭預售屋建案遲延完工、遲延通知交屋等情，先前已有住戶提告，本院已做出113年度訴字第3140號民事判決，認定「至善元」預售屋建案確有遲延完工及遲延通知交屋之情形，須按遲延天數賠償每日萬分之五之遲延利息。另就預售屋契約所訂之通知交屋，應於產權移轉後始能通知，在產權移轉前通知交屋不生效力，除上開前案外，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46號民事判決可參。

　７有關塗銷抵押權之金額為「預售屋總價款八成」之書面資料，可參閱被告於強制執行程序所提出的系爭預售屋建案聯合授信契約第三次增補合約，其中第2條記載(節錄)：借款人如擬以自有資金或其他籌資方式清償本金餘額並取回相當之擔保物，均以住宅每坪57萬元整計算該擬取回之擔保物之價值，並依該等價值至少8成清償。此部分即為塗銷抵押權之金額為「預售屋總價款八成」之依據。被告亦於強制執行程序中提出未售戶之價值列表，以20%做為被告可取得的銷售款項。亦即被告銷售每戶時，均需支付八成價金償還土地銀行貸款，進而塗銷抵押權，始能完成過戶。原告需再支付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才能塗銷抵押權，此即為原告所受之損害。

　８依據本院113年度訴字第3140號民事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46號民事判決，可知建商必須於塗銷抵押權後完成過戶，方能通知交屋。而本案被告迄今無法塗銷抵押權完成過戶，故系爭契約第14條所定的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迄今仍持續累計當中。倘繼續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止，被告已遲延1030天(自112年1月19日起至114年11月13日止)，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1030×0.0005=0000000)。原告於起訴時僅計算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至114年2月18日，金額為0000000元。倘鈞院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金之部分有理由，則原告關於遲延通知交屋利息之金額仍維持0000000元。倘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金之部分無理由，原告則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

　９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１被告所承建之新莊區自辦都更預售屋「至善元」案共計759戶，均已全數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目前已過戶380餘戶，其餘尚在銷售，並無無法交屋之情形。原告所購房地之合約價為1626萬元，原告僅支付894萬元，仍有732萬元尚未支付。

　２被告並無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遲延利息8萬2365元為無理由。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卻於111年7月18日始取得使用執照云云，惟依據系爭契約第10條：「一、…於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三、賣方如逾第一項期間未開工或完工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合計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與買方。…。」，原告顯然誤解上開條文，將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即111年7月18日)，誤解為「被告應於111年6月3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故被告並無遲延取得使用執照。又本件竣工日期為111年1月22日，早於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於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之必要設施，並無遲延。退步言，縱認本件完工日為核發使用執照日111年7月18日，然本件有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但書所約定得順延期間之事由:自109年1月21日至110年5月15日（雙北地區）、5月19日（其他地區）至110年7月26日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致被告配合政府三級警戒措施而影響施工，自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不可抗力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72日（計算式：16日＋30日＋26日＝72日）。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檢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針對「工程仍有部份進行者」，展延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之1/2工期，至少亦應順延36日。本件施工期間分別於107年7月10日、107年7月11日、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0日及110年9月12日遭遇颱風侵襲而停止上班，屬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5日。還有107年11月24日（直轄市、縣市首長、議員等選舉）、109年1月11日（總統、副總統、立委等選舉）、110年12月18日（公投日），此屬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自得順延完工期間3日。

　３被告並無遲延交屋，故原告請求遲延利息339萬7200元為無理由。原告起訴主張理由為至114年1月1日止，原告已遲延交屋共760日云云，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一、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辦理交屋手續，…：(四)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與買方」。然被告公司人員已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為通知交屋，此有交屋通知單為憑。又系爭契約僅有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涉及給付遲延利息，且其計算標準係按「已繳房屋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復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3項約定，足明「通知進行交屋」與「實際交屋」分屬二事。而原告得主張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之遲延利息，被告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交屋」之情形，並未及於原告所稱實際完成驗收之「實際交屋日」。被告已於111年12月28日通知原告交屋，是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屋，自無違約之情事可言。退萬步言，縱認被告有逾期通知交屋，其亦應自逾期日起算至「通知交屋日」為止，而非實際點交房屋之日止。再者，雙方於113年8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非原告所陳114年2月18日仍拒絕辦理交屋。縱認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系爭契約約定以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即年息18.5%，超過週年利率16%，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部分之約定，應屬無效。

　４依兩造買賣契約第20條：「三、如因賣方增設定他項權利予第三人時，賣方應於取得買方之金融機關貸款時，即負責清理塗銷之。倘逾買方所定相當期限仍未解決，買方得解除本契約，雙方並同意依第21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依據系爭契約第21條：「二、賣方違反『賣方之瑕疵擔保擔保責任』、『開工及完工最後期限』之規定者，為賣方違約，買方得依法解除契約。三、買方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解除契約時，賣方除應將買方已繳之房地價款退還予買方，如有遲延利息應一併退還，並應同時賠償房地總價款百分之十五之違約金。但該賠償之金額超過已繳價款者，則以已繳價款為限」。原告並無系爭契約第20條之事由，即如因賣方增設定他項權利予第三人時，賣方應於取得買方之金融機關貸款時，即負責清除塗銷之。倘逾買方所定相當期限仍未解決，買方得解除本契約等相關之事由。且依系爭契約第20條及第21條之規定，原告並無請求損害賠償或減少價金之權利，僅有解除契約之權利。從而，原告請求權利瑕疵擔保損害賠償或減少價金0000000元為無理由。

　５依據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第6條：「折讓之裝修費用，由買方於標的房屋交屋後，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甲方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被告公司人員有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為通知交屋，此有交屋通知單為憑，雙方亦於113年8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原告須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被告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原告未提出發票，其請求165萬元為無理由等語置辯。

　６原告尚欠被告732萬元價金未支付，被告提出同時履行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之事實　　

　　原告前於106年9月26日與被告簽立「泰舍-至善元」預售屋

　　買賣契約，戶別為D5-21F，完工後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

　　○○路00號21樓之3，總價為1626萬元，付款期程分為項次1

　　訂金10萬元、項次2簽約金71萬元、項次3開工款33萬元、項

　　次4至53工程期付款50期共211萬元，完稅款1220萬元，交屋

　　款81萬元。原告迄今已繳納之價金為：訂金10萬元、簽約金

　　71萬元、開工款33萬元、工程期付款211萬元、暫收款19萬

　　元、完稅款550萬元，共計894萬元。

四、兩造之爭點

　１被告應於何時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

　　用執照之遲延利息82365元，是否有理由?

　２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通知交屋，是否違反契約第14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交屋之遲延利息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３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165萬元，是否有理由?　

　　經查：

　１被告應於何時取得使用執照？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

　　用執照之遲延利息82365元，是否有理由?　

　⑴按定型化契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

　　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訂立之契約，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

　　第9項定有明文。又按定型化契約，係由締約當事人之一方

　　預先擬定契約條款，他方當事人僅能依該預擬條款訂立契約

　　，為恐當事人間因經濟上與智識上地位不對等，使締約地位

　　弱勢之一方喪失決定契約內容之自由，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

　　、第16條針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效力為管制之規範。同法第

　　17條第1項、第4項、第5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預

　　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

　　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

　　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前

　　條規定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

　　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就中央主管機關得

　　公告特定行業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及效力予

　　以規定。鑒於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

　　規定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屬於對消費者權

　　益最低限度之保障，自不容許契約當事人以定型化契約方式

　　，訂定更不利於消費者之條款。其違反者，該定型化契約條

　　款無效，而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特定行業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之事項為契約內容，作為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之依據（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為

　　營建集合式住宅房屋出售之企業經營者，原告為購置被告興

　　建「泰舍-至善元」集合式住宅大樓預售屋D5-21樓之消費者

　　，且觀諸兩造簽訂之房地預定買賣契約書顯為被告預先擬定

　　，目的為與向其預購上開集合式住宅大樓之多數消費者訂立

　　同類契約使用，是系爭契約自屬消保法所稱之定型化契約，

　　自應受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定型化契約所為之規範，合先敘明

　　。　　

　⑵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定開工及完工最後期限約定：「一、本

　　預售屋之建築工程預計於民國106年8月31日前開工，於民國

　　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之必要設

　　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但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得順延期間：（一）買方未依規定付款日期交

　　付本契約所載之各期房屋價款及遲延利息、滯納金或其他應

　　由買方負擔之稅費，其遲延期間。（二）買方未依第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之期限內要求變更設計或增加室內裝修工程，致

　　影響工程之進度時，其影響期間。（三）因天災地變等人力

　　不可抗力之事由或鄰房糾紛，致賣方不能正常施工者，其停

　　工期間。（四）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

　　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五）本預售屋外水、外電、電信

　　、天然瓦斯等配管及埋設工程，其接通日期悉依各該公用事

　　業單外之作業和程序而定，不受本條完工期限之約束。...

　　三、賣方如逾第一項期間未開工或完工者，每逾一日應按已

　　繳房屋價款及另向本約房屋基地之所有權人價購之已繳土地

　　價款之合計總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若逾

　　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完工，視同賣方違約，雙方同意依第二

　　十一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查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0條約

　　定主張被告於111年7月18日方取得使用執照，已逾111年6月

　　30日系爭契約所訂應取得使用執照日，共遲延19日應支付遲

　　延利息等情，觀諸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僅約定「以建築主

　　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並未就原告須於哪一個

　　日期取得使用執照有明確的約定，自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

　　條第5項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構成契約之內容

　　，而系爭契約於106年10月3日簽訂，依當時有效之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年＿月＿日之前開工，民

　　國＿年＿月＿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

　　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明確要求賣方要在契約書

　　標示於何日取得使用執照之具體時間，然系爭契約先稱於民

　　國111年6月30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之必要

　　設施，但又記載「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

　　」，顯然欲逃避其應於111年6月30日取得使用執照之規範，

　　參酌當時有效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第12條第1項規定及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第2項之規定：「

　　定型化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故本件應以111年6月30日為被告應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被告

　　遲至111年7月18日始取得使用執照，自111年7月1日起至被

　　告取得使用執照之111年7月18日計算，總計遲延18日。其次

　　，系爭契約第10條有約定但書，在某些情形下得順延期間。

　　被告辯稱：自109年1月21日至110年5月15日（雙北地區）、

　　5月19日（其他地區）至110年7月26日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以致被告配合政府三級警戒措施而影響施工，自屬非可歸責

　　於被告之不可抗力事由，應順延完工期間72日（計算式：16

　　日＋30日＋26日＝72日）。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

　　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檢送「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受影響公共工程之展延或停工處理方式」

　　，針對「工程仍有部份進行者」，展延疫情警戒第三級期間

　　之1/2工期，至少亦應順延36日等文字。經查，就被告所稱

　　因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影響施工乙節，並未見被告提出其因此

　　停工之證明，且依衛生福利部於110年6月7日公布全國疫情

　　三級警戒延長至6月28日，相關措施並未提到施工單位要停

　　工，是被告此部分之辯解，難以採信，不能認有可以順延之

　　事由。被告又辯稱:颱風侵襲停班停課時間分別為107年7月1

　　0日下午4時起計8小時、7月11日、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

　　0日、110年9月12日屬因天災地變等人力不可抗力之事由，

　　得以順延五日等語。經查，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

　　網查知，107年7月10日新北市係自下午4時起方停班，此本

　　就接近下班時間，當不能算一天，其他7月11日、108年8月9

　　日、108年9月30日、110年9月12日藉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全球資訊網亦查知新北市係有停班之情形，是被告依系爭契

　　約第10條第1項第3款因颱風侵襲停班，工程完工期限得順延

　　4日部分，自屬有據。被告另辯稱 :還有107年11月24日（直

　　轄市、縣市首長、議員等選舉）、109年1月11日（總統、副

　　總統、立委等選舉）、110年12月18日（公投日），此屬非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自得順延完工期間3日等語。經查，

　　以上關於選舉日期是可得預料之事，被告自可考慮納入，依

　　其工程之進度，擬定預定完工之日期，不屬非可歸責於被告

　　之事由。故被告自111年7月1日至111年7月18日共遲延14日

　　(18-4=14)。而原告於111年6月30日前，已繳系爭房地價款

　　共0000000元(見原證2)，認原告得請求遲延利息60690元【

　　0000000×14×0.0005=60690】。被告辯稱:系爭契約約定以

　　萬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即年息18.5%，超過週年利率16%，

　　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部分之約定，應屬無效。首先就

　　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3項「遲延利息」之性質為何，先予

　　審酌。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之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始得請求遲延利息，倘所負債務非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縱有遲延給付情事，債權人亦無從請求遲延

　　之利息（最高法院37年度上字第8014號判決意旨參照）；惟

　　遲延利息原有違約金之性質，如該項契約當事人之真意，其

　　約定債務人給付遲延時應支付遲延利息，即係關於違約金之

　　訂定，自應依民法關於違約金之規定而為實質上之裁判（最

　　高法院43年度台上字第576號判決意旨參照）。系爭買賣契

　　約第10條所規範被告應給付之義務，非屬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依上開說明，應認該條所約定之遲延利息，屬於違約金之

　　性質，自無民法第205條之適用。故就被告逾期完工部分，

　　認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60690元【0000000×14×0.0005=60690】。

　２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向原告通知交屋，是否違反契約第14

　　條第1項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給付0000000元，是否有理由

　　?

　⑴系爭合約第14條第1項約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辦理交屋手續，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項義務：㈠...㈡...㈢...㈣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壹日應按已繳房屋價款一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見本院卷第25頁），雖未記載土地價款應一併計入遲延利息，然依內政部於113年4月28日頒布之「預售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5條第1項規定：「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目義務：4、賣方如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一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5 項規定，上開「預售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應記載事項第15條第1 項規定之內容，亦應構成系爭合約之內容，是被告應於取得使用執照6 個月內通知原告辦理交屋手續，如有逾期，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1萬分之5 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

　⑵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故應於112年1月18日前進行通知交屋手續。原告主張: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元、18億3816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等語，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第一項規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而無法通知交屋。此外，系爭預售屋內部尚未完工，包含接通自來水、電力、瓦斯及完成契約及廣告圖說等必要公共設施等而無法交屋，原告一再催促被告盡快完工並塗銷抵押權辦理交屋，被告仍拒絕辦理交屋。從112年1月19日起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2天，原告按已繳房地款894萬元得請求遲延利息0000000元（0000000×762×0.0005=0000000）。被告雖辯稱:被告並無遲延交屋，原告請求遲延利息為無理由。「通知進行交屋」與「實際交屋」分屬二事。系爭契約第14條第1項第4款約定之遲延利息，被告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交屋」之情形，並未及於原告所稱實際完成驗收之「實際交屋日」。被告已於111年12月28日通知原告交屋，是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原告進行交屋，自無違約之情事可言。退萬步言，縱認被告有逾期通知交屋，其亦應自逾期日起算至「通知交屋日」為止，而非實際點交房屋之日止。再者，雙方於113年8月21日簽立交屋切結書，非原告所陳114年2月18日仍拒絕辦理交屋等語。經查，被告於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被告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故被告應於112年1月18日前通知原告辦理交屋手續，被告則提出111年12月28日之交屋通知單(見卷第173頁)，從時間上來看，似無遲延通知交屋之情形，惟查，原告主張:111年7月18日取得使用執照後，系爭預售屋建案爆出詐貸爭議，被告涉嫌以不實預售屋合約向土地銀行貸款數十億元並挪作他用，被告將系爭預售屋建案設定抵押權給土地銀行，自108年起設定給土地銀行最高限額抵押權共三筆，金額各為73億800萬元、8億7600萬元、18億3816萬1000元，被告迄今仍尚未塗銷抵押權等語，此為被告所不爭執。依據系爭契約第20條「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第一項約定「賣方應保證產權清楚，無設定他項權利等情事，如有上述情形，賣方應於交屋日前負責塗銷」。但被告迄今仍未塗銷上開抵押權設定登記，自無法辦理交屋。本院認為被告於111年12月28日之交屋通知單，未依債務本旨之提出，不生通知交屋之效力。被告又提出被證三之交屋切結書(見卷第195頁)，稱其已履行交屋等語，經查觀諸該交屋切結書之內容，是針對房屋已修繕完畢，無物之瑕疵。然而被告所應負塗銷抵押權之義務仍存在。被告應於112年1月18日前通知原告辦理交屋手續，然被告迄今仍未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從112年1月19日起算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2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14款，以原告已付房地總價0000000元計算，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762×0.0005=0000000）。

　３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是否

　　有理由?經查:　

　　出賣人依民法第349條規定，應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時，買受人依同法第353條、第227條規定，固得請求出賣人賠償損害。惟在抵押權人土地銀行實行該抵押權之前，該抵押權之負擔是否將致原告受有損害，及其損害金額究為若干，均屬尚未確定，是原告應僅得請求被告塗銷該抵押權設定登記，以回復系爭房地之權利原狀，自不得遽認原告受有系爭房地總價八成之損害，而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以其須再支付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的8成即00000000元，扣掉未付之價金732萬元，餘額0000000元為其所受之損害，為不可採。原告另依照減少價金之算法，系爭預售屋總價款1626萬元，因該預售屋上有00000000元之抵押權存在，價值僅剩0000000元(00000000－00000000=0000000)，而原告已繳價金0000000元，超過系爭預售屋之價值，故原告得依民法第359條、179條，請求返還0000000元(0000000元－0000000=0000000)等語。惟查:在抵押權人土地銀行實行該抵押權之前，該抵押權之負擔是否將致原告受有損害，及其損害金額究為若干，均屬尚未確定，是系爭房地並非如原告所稱價值僅剩0000000元，原告請求減少價金0000000元，自不可採。

　４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165萬元，是否有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曾向原告表示，除系爭契約所記載之正常繳款期程外，如原告能在簽約後先預付完稅款，被告即會在交屋後給予「裝潢費用折讓」，雙方遂簽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約定原告預付完稅款550萬元，被告將給予165萬元之裝潢折讓。原告遂於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簽約後匯款550萬元，然被告迄今拒絕辦理交屋程序，導致原告無法裝潢也不能向被告請求裝潢費用折讓165萬元，被告拒絕交屋之行為，構成民法第101條第1項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成就，應視為條件已成就，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費用165萬元。經查：依據兩造簽立之裝潢費用折讓協議書第6條「折讓之裝修費用，由買方於標的房屋交屋後，依自行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甲方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然系爭房屋迄未交屋，原告自係尚未裝潢，何來依裝潢進度備齊發票向被告請款折讓之裝潢費用，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65萬元，為無理由。

　５原告主張：起訴時僅計算遲延通知交屋利息至114年2月18日，金額為0000000元。倘鈞院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金之部分有理由，則原告關於遲延通知交屋利息之金額仍維持0000000元。倘認為原告請求瑕疵擔保、裝潢折讓金之部分無理由，原告則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等語。經查 :原告依兩造契約第20條、民法第349條、第353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損害賠償0000000元，或依民法第359條請求減少價

　　金並依民法179條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0000000元，均遭本院駁回，另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裝潢折讓金165萬元，亦無理由，理由如前所述，是原告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應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金額為0000000元等語。經查，本院前已認定，被告迄今仍未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從112年1月19日起算暫時算至114年2月18日止，被告已遲延762天，依據系爭契約第14條14款，以原告已付房地總價0000000元計算，遲延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762×0.0005=0000000）。茲原告預期倘若本院駁回其權利瑕疵之請求與折讓金，則改主張遲延通知交屋利息從112年1月19日計算到114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為止，遲延1030日，以此計算，就被告遲延通知交屋利息為0000000元(0000000×1030×0.0005=0000000)。被告提出同時履行抗辯，辯稱:原告尚欠價金732萬元未付，就此提出同時履行抗辯等語，經查，被告為出賣人，應保證產權清楚，並無設定他項權利之情事，被告負有先行塗銷抵押權之義務，在被告未塗銷抵押權設定前，原告並無義務去承受移轉登記之不動產有被告先前已設定之抵押權存在，被告迄今未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原告，原告因此未能向金融機構貸款以繳清完稅款與交屋款，自屬合理，被告所為同時履行抗辯為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利息(違

　　約金)60690元、遲延通知交屋利息(違約金)0000000元(算至

　　114年11月13日)，合計0000000元，洵屬有據。就原告請求

　　就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僅及於被告

　　給付遲延取得使用執照之利息(違約金)60690元、遲延通知

　　交屋利息(違約金)算至114年2月18日為0000000元，合計000

　　0000元部分，是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其中0000000元

　　部分，自起訴狀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6月11日（見卷第14

　　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

　　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